附件2-1
承诺书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开展2025-2026年度北京大兴区印章刻制工作作出如下承诺：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已知晓《关于开展2026-2027年度北京市大兴区印章刻制工作的公告》公布的条件和标准，同时已达到相应的条件和标准；
（二）保证所提交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、特种行业许可/备案证复印件等材料真实、有效、合法、完整、一致；
（三）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要求，保证没有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，保证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；
（四）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直接控股、具有管理关系的不同经营主体同时参加本次采购活动的情形；
（五）不存在影响项目开展的其他情形。
如果我方提交的上述材料或所作承诺与事实不符，由此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，由我方自行承担责任。
特此承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